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60號

原      告  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戴誠志

訴訟代理人  郭祐銘

被      告  黃仁志

被  代位人  黃仁定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代位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

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與被代位人黃仁定公同共有被繼承人黃瑞球所遺如附表

一所示之遺產，應依附表二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二、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二所示訴訟費用負擔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請求分割遺產之訴，訴訟標的對於全體繼承人必須合一確

定，屬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原應由同意分割之繼承人起訴，

並以反對分割之其他繼承人全體為共同被告，當事人適格始

無欠缺；惟債權人基於民法第242條規定，代位行使債務人

之權利，自無再以被代位人（即債務人）為共同被告之餘地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9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本件原告以債權人之地位，代位其債務人黃仁定請求分割遺

產，自無以被代位人黃仁定為共同被告之必要，先予敘明。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

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債務人即被代位人黃仁定積欠原告新臺幣（下

同）653萬814元及利息未清償，原告已取得臺灣桃園地方法

院(下稱桃院)101年度司執字第63453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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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證)在案。又黃仁定之被繼承人黃瑞球於民國109年9月30

日死亡，留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下稱系爭遺產），除被

告與被代位人（下稱被告等2人）外之其餘繼承人均拋棄繼

承，故系爭遺產由被告等2人共同繼承公同共有，應繼分比

例如附表二所示。又系爭遺產未分割前，為被告等2人公同

共有，而黃仁定迄未就系爭遺產與其他繼承人即被告達成分

割協議，顯見黃仁定怠於行使分割系爭遺產之權利，致原告

無法就其所得應繼分為執行受償，原告為保全債權，爰依民

法第242條、第830條準用同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代

位黃仁定提起本訴。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

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經查，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系爭債證、本票、系爭

遺產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苗栗縣地籍異動索引、桃院11

0年1月22日桃院祥家悟109年度司繼字第2999號公告、家事

事件（全部）公告查詢結果、黃瑞球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

（除戶部分）、戶籍謄本（現戶部分）、手抄戶籍謄本（見

本院卷第55至61、113至211頁）在卷可參，並經本院職權調

閱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110年苗地資字第20500號辦理繼承

登記原案資料（見本院卷第69至78頁）在卷可按，而被告已

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

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

規定，視同自認，堪信原告主張為真實。

　㈡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

之名義，行使其權利，但專屬於債務人本身者，不在此限，

民法第242條定有明文。此項代位權行使之範圍，就同法第2

43條但書規定旨趣推之，並不以保存行為為限，凡以權利之

保存或實行為目的之一切審判上或審判外之行為，諸如假扣

押、假處分、聲請強制執行、實行擔保權、催告、提起訴訟

等，債權人皆得代位行使；若執行法院已就系爭房地之公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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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權利為查封，如債務人有怠於辦理遺產分割之情形，尚

非不得由債權人代位提起分割遺產訴訟（最高法院69年台抗

字第240號判決先例、99年度台抗字第392號裁定意旨、臺灣

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4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7號法律

問題研討結果參照）。又民法第242條所定代位權係債權人

代行債務人之權利，代行者與被代行者之間，必須有債權債

務關係之存在，而代位權之行使，須債權人如不代位行使債

務人之權利，其債權即有不能受完全滿足清償之虞時，始得

為之。倘債之標的與債務人之資力有關，如金錢之債，代位

權之行使應以債務人陷於無資力或資力不足為要件（最高法

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157號、94年度台上字第301號判決意旨

參照）。經查，黃仁定除積欠原告款項共計653萬814元及利

息未清償外，其於113年、112年所得分別為1,538元、1,593

元，名下除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投資價值10元、其繼承之

系爭不動產潛在應有部分外，無其他財產，且迭經原告先後

於101、104、108、111年聲請強制執行均無結果，有系爭債

證及後附之繼續執行紀錄表（見本院卷第55至59頁）、黃仁

定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112年度、113年度財

產、所得資料（見本院卷密封袋）在卷為憑，足認黃仁定除

系爭遺產潛在應有部分之外，確無資力可供清償，又系爭遺

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黃仁定本得隨時依法訴請分割遺產

以換價清償其對原告之債務，足徵黃仁定確有怠於行使其遺

產分割之權利，原告為保全債權，代位黃仁定請求分割遺

產，要屬有據。

　㈢次按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

共有物分割之規定，依共有人協定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

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

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

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

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

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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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

有人，民法第830條第2項、第824條第1項及第2項亦分別定

有明文。而裁判分割共有物，究依何種方式為適當，法院有

自由裁量之權，並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

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事公平決之，不受當事人聲

明之拘束。再按在公同共有遺產分割自由之原則下，民法第

1164條規定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該條所稱之「得隨

時請求分割」，依同法第829條及第830條第1項規定觀之，

自應解為包含請求終止公同共有關係在內，俾繼承人之公同

共有關係歸於消滅而成為分別共有，始不致與同法第829條

所定之旨趣相左，庶不失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之立法

本旨。換言之，終止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既應以分割方式

為之，則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有關係，性

質上自亦屬分割遺產方法之一（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6

09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法，係由被告

等2人就系爭遺產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

有，本院審酌系爭遺產之性質、經濟效用之維持、全體共有

人利益及意願，認此種分割方式可避免因實物分配造成系爭

遺產零碎細分，致影響不動產之使用效益，亦不損及被告等

2人之利益。且被告等2人取得分別共有後，對於其等所分得

之應有部分均得自由單獨處分、設定負擔，實較為有利，且

已獲被告同意。故本院認為系爭遺產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

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屬適當公允之分割方法，爰判決如主

文第1項所示。

　㈣綜上所述，原告代位黃仁定請求分割系爭遺產，並按附表二

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事件涉訟，由敗訴當

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

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查裁

判分割遺產之形成訴訟，法院決定遺產分割之方法時，應斟

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全體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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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人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受原告聲明之拘

束，亦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又代位分割遺產之訴，係由

原告以自己名義主張代位權，以保全債權為目的而行使債務

人之遺產分割請求權，原告與被告之間實屬互蒙其利。是

以，原告代位黃仁定提起本件分割遺產之訴雖有理由，惟關

於訴訟費用之負擔，本院認以黃瑞球之全體繼承人各按其法

定應繼分比例負擔，較屬公允；而原告之債務人黃仁定應分

擔部分即由原告負擔之，爰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如主文第2

項所示。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

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筆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歐明秀　　　

附表一：

編

號

土地標示 面積（平

方公尺）

權利範圍

1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29.01 公同共有1/12

2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188.98 公同共有1/12

3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34 公同共有1/12

4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43.77 公同共有1/12

5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103.25 公同共有1/12

6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130 公同共有1/12

7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354.05 公同共有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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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8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17.24 公同共有10/80

9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331.39 公同共有10/80

10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1,718.01 公同共有10/80

11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45.47 公同共有1/12

12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重測前為苗栗段203-10地

號）

6.73 公同共有1/72

13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重測前為苗栗段203-3地號）

12.72 公同共有1/72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訴訟費用

負擔比例

備註

1 黃仁定

(被代位人)

1/2 1/2 由原告負擔

2 黃仁志 1/2 1/2

01

02

03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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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60號
原      告  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戴誠志
訴訟代理人  郭祐銘
被      告  黃仁志
被  代位人  黃仁定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代位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與被代位人黃仁定公同共有被繼承人黃瑞球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依附表二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二、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二所示訴訟費用負擔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請求分割遺產之訴，訴訟標的對於全體繼承人必須合一確定，屬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原應由同意分割之繼承人起訴，並以反對分割之其他繼承人全體為共同被告，當事人適格始無欠缺；惟債權人基於民法第242條規定，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自無再以被代位人（即債務人）為共同被告之餘地（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9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件原告以債權人之地位，代位其債務人黃仁定請求分割遺產，自無以被代位人黃仁定為共同被告之必要，先予敘明。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債務人即被代位人黃仁定積欠原告新臺幣（下同）653萬814元及利息未清償，原告已取得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院)101年度司執字第63453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債證)在案。又黃仁定之被繼承人黃瑞球於民國109年9月30日死亡，留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下稱系爭遺產），除被告與被代位人（下稱被告等2人）外之其餘繼承人均拋棄繼承，故系爭遺產由被告等2人共同繼承公同共有，應繼分比例如附表二所示。又系爭遺產未分割前，為被告等2人公同共有，而黃仁定迄未就系爭遺產與其他繼承人即被告達成分割協議，顯見黃仁定怠於行使分割系爭遺產之權利，致原告無法就其所得應繼分為執行受償，原告為保全債權，爰依民法第242條、第830條準用同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代位黃仁定提起本訴。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經查，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系爭債證、本票、系爭遺產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苗栗縣地籍異動索引、桃院110年1月22日桃院祥家悟109年度司繼字第2999號公告、家事事件（全部）公告查詢結果、黃瑞球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除戶部分）、戶籍謄本（現戶部分）、手抄戶籍謄本（見本院卷第55至61、113至211頁）在卷可參，並經本院職權調閱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110年苗地資字第20500號辦理繼承登記原案資料（見本院卷第69至78頁）在卷可按，而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規定，視同自認，堪信原告主張為真實。
　㈡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之名義，行使其權利，但專屬於債務人本身者，不在此限，民法第242條定有明文。此項代位權行使之範圍，就同法第243條但書規定旨趣推之，並不以保存行為為限，凡以權利之保存或實行為目的之一切審判上或審判外之行為，諸如假扣押、假處分、聲請強制執行、實行擔保權、催告、提起訴訟等，債權人皆得代位行使；若執行法院已就系爭房地之公同共有權利為查封，如債務人有怠於辦理遺產分割之情形，尚非不得由債權人代位提起分割遺產訴訟（最高法院69年台抗字第240號判決先例、99年度台抗字第392號裁定意旨、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4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7號法律問題研討結果參照）。又民法第242條所定代位權係債權人代行債務人之權利，代行者與被代行者之間，必須有債權債務關係之存在，而代位權之行使，須債權人如不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其債權即有不能受完全滿足清償之虞時，始得為之。倘債之標的與債務人之資力有關，如金錢之債，代位權之行使應以債務人陷於無資力或資力不足為要件（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157號、94年度台上字第30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黃仁定除積欠原告款項共計653萬814元及利息未清償外，其於113年、112年所得分別為1,538元、1,593元，名下除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投資價值10元、其繼承之系爭不動產潛在應有部分外，無其他財產，且迭經原告先後於101、104、108、111年聲請強制執行均無結果，有系爭債證及後附之繼續執行紀錄表（見本院卷第55至59頁）、黃仁定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112年度、113年度財產、所得資料（見本院卷密封袋）在卷為憑，足認黃仁定除系爭遺產潛在應有部分之外，確無資力可供清償，又系爭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黃仁定本得隨時依法訴請分割遺產以換價清償其對原告之債務，足徵黃仁定確有怠於行使其遺產分割之權利，原告為保全債權，代位黃仁定請求分割遺產，要屬有據。
　㈢次按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依共有人協定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30條第2項、第824條第1項及第2項亦分別定有明文。而裁判分割共有物，究依何種方式為適當，法院有自由裁量之權，並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事公平決之，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再按在公同共有遺產分割自由之原則下，民法第1164條規定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該條所稱之「得隨時請求分割」，依同法第829條及第830條第1項規定觀之，自應解為包含請求終止公同共有關係在內，俾繼承人之公同共有關係歸於消滅而成為分別共有，始不致與同法第829條所定之旨趣相左，庶不失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之立法本旨。換言之，終止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既應以分割方式為之，則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有關係，性質上自亦屬分割遺產方法之一（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609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法，係由被告等2人就系爭遺產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本院審酌系爭遺產之性質、經濟效用之維持、全體共有人利益及意願，認此種分割方式可避免因實物分配造成系爭遺產零碎細分，致影響不動產之使用效益，亦不損及被告等2人之利益。且被告等2人取得分別共有後，對於其等所分得之應有部分均得自由單獨處分、設定負擔，實較為有利，且已獲被告同意。故本院認為系爭遺產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屬適當公允之分割方法，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㈣綜上所述，原告代位黃仁定請求分割系爭遺產，並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查裁判分割遺產之形成訴訟，法院決定遺產分割之方法時，應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全體繼承人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受原告聲明之拘束，亦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又代位分割遺產之訴，係由原告以自己名義主張代位權，以保全債權為目的而行使債務人之遺產分割請求權，原告與被告之間實屬互蒙其利。是以，原告代位黃仁定提起本件分割遺產之訴雖有理由，惟關於訴訟費用之負擔，本院認以黃瑞球之全體繼承人各按其法定應繼分比例負擔，較屬公允；而原告之債務人黃仁定應分擔部分即由原告負擔之，爰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筆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歐明秀　　　
附表一：
		編號

		土地標示

		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29.01

		公同共有1/12



		2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188.98

		公同共有1/12



		3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34

		公同共有1/12



		4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43.77

		公同共有1/12



		5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103.25

		公同共有1/12



		6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130

		公同共有1/12



		7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354.05

		公同共有1/12



		8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17.24

		公同共有10/80



		9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331.39

		公同共有10/80



		10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1,718.01

		公同共有10/80



		11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45.47

		公同共有1/12



		12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重測前為苗栗段203-10地號）

		6.73

		公同共有1/72



		13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重測前為苗栗段203-3地號）

		12.72

		公同共有1/72







附表二：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備註



		1

		黃仁定
(被代位人)

		1/2

		1/2

		由原告負擔



		2

		黃仁志

		1/2

		1/2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60號

原      告  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戴誠志

訴訟代理人  郭祐銘

被      告  黃仁志

被  代位人  黃仁定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代位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

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與被代位人黃仁定公同共有被繼承人黃瑞球所遺如附表

    一所示之遺產，應依附表二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二、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二所示訴訟費用負擔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請求分割遺產之訴，訴訟標的對於全體繼承人必須合一確

    定，屬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原應由同意分割之繼承人起訴，

    並以反對分割之其他繼承人全體為共同被告，當事人適格始

    無欠缺；惟債權人基於民法第242條規定，代位行使債務人

    之權利，自無再以被代位人（即債務人）為共同被告之餘地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9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本件原告以債權人之地位，代位其債務人黃仁定請求分割遺

    產，自無以被代位人黃仁定為共同被告之必要，先予敘明。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

    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債務人即被代位人黃仁定積欠原告新臺幣（下同

    ）653萬814元及利息未清償，原告已取得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下稱桃院)101年度司執字第63453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債

    證)在案。又黃仁定之被繼承人黃瑞球於民國109年9月30日

    死亡，留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下稱系爭遺產），除被告

    與被代位人（下稱被告等2人）外之其餘繼承人均拋棄繼承

    ，故系爭遺產由被告等2人共同繼承公同共有，應繼分比例

    如附表二所示。又系爭遺產未分割前，為被告等2人公同共

    有，而黃仁定迄未就系爭遺產與其他繼承人即被告達成分割

    協議，顯見黃仁定怠於行使分割系爭遺產之權利，致原告無

    法就其所得應繼分為執行受償，原告為保全債權，爰依民法

    第242條、第830條準用同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代位

    黃仁定提起本訴。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

    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經查，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系爭債證、本票、系爭

    遺產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苗栗縣地籍異動索引、桃院11

    0年1月22日桃院祥家悟109年度司繼字第2999號公告、家事

    事件（全部）公告查詢結果、黃瑞球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

    （除戶部分）、戶籍謄本（現戶部分）、手抄戶籍謄本（見

    本院卷第55至61、113至211頁）在卷可參，並經本院職權調

    閱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110年苗地資字第20500號辦理繼承

    登記原案資料（見本院卷第69至78頁）在卷可按，而被告已

    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

    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

    規定，視同自認，堪信原告主張為真實。

　㈡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

    之名義，行使其權利，但專屬於債務人本身者，不在此限，

    民法第242條定有明文。此項代位權行使之範圍，就同法第2

    43條但書規定旨趣推之，並不以保存行為為限，凡以權利之

    保存或實行為目的之一切審判上或審判外之行為，諸如假扣

    押、假處分、聲請強制執行、實行擔保權、催告、提起訴訟

    等，債權人皆得代位行使；若執行法院已就系爭房地之公同

    共有權利為查封，如債務人有怠於辦理遺產分割之情形，尚

    非不得由債權人代位提起分割遺產訴訟（最高法院69年台抗

    字第240號判決先例、99年度台抗字第392號裁定意旨、臺灣

    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4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7號法律

    問題研討結果參照）。又民法第242條所定代位權係債權人

    代行債務人之權利，代行者與被代行者之間，必須有債權債

    務關係之存在，而代位權之行使，須債權人如不代位行使債

    務人之權利，其債權即有不能受完全滿足清償之虞時，始得

    為之。倘債之標的與債務人之資力有關，如金錢之債，代位

    權之行使應以債務人陷於無資力或資力不足為要件（最高法

    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157號、94年度台上字第301號判決意旨

    參照）。經查，黃仁定除積欠原告款項共計653萬814元及利

    息未清償外，其於113年、112年所得分別為1,538元、1,593

    元，名下除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投資價值10元、其繼承之

    系爭不動產潛在應有部分外，無其他財產，且迭經原告先後

    於101、104、108、111年聲請強制執行均無結果，有系爭債

    證及後附之繼續執行紀錄表（見本院卷第55至59頁）、黃仁

    定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112年度、113年度財產

    、所得資料（見本院卷密封袋）在卷為憑，足認黃仁定除系

    爭遺產潛在應有部分之外，確無資力可供清償，又系爭遺產

    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黃仁定本得隨時依法訴請分割遺產以

    換價清償其對原告之債務，足徵黃仁定確有怠於行使其遺產

    分割之權利，原告為保全債權，代位黃仁定請求分割遺產，

    要屬有據。

　㈢次按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

    共有物分割之規定，依共有人協定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

    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

    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

    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

    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

    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

    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

    有人，民法第830條第2項、第824條第1項及第2項亦分別定

    有明文。而裁判分割共有物，究依何種方式為適當，法院有

    自由裁量之權，並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

    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事公平決之，不受當事人聲

    明之拘束。再按在公同共有遺產分割自由之原則下，民法第

    1164條規定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該條所稱之「得隨

    時請求分割」，依同法第829條及第830條第1項規定觀之，

    自應解為包含請求終止公同共有關係在內，俾繼承人之公同

    共有關係歸於消滅而成為分別共有，始不致與同法第829條

    所定之旨趣相左，庶不失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之立法

    本旨。換言之，終止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既應以分割方式

    為之，則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有關係，性

    質上自亦屬分割遺產方法之一（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6

    09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法，係由被告

    等2人就系爭遺產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

    有，本院審酌系爭遺產之性質、經濟效用之維持、全體共有

    人利益及意願，認此種分割方式可避免因實物分配造成系爭

    遺產零碎細分，致影響不動產之使用效益，亦不損及被告等

    2人之利益。且被告等2人取得分別共有後，對於其等所分得

    之應有部分均得自由單獨處分、設定負擔，實較為有利，且

    已獲被告同意。故本院認為系爭遺產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

    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屬適當公允之分割方法，爰判決如主

    文第1項所示。

　㈣綜上所述，原告代位黃仁定請求分割系爭遺產，並按附表二

    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事件涉訟，由敗訴當

    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

    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查裁

    判分割遺產之形成訴訟，法院決定遺產分割之方法時，應斟

    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全體繼

    承人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受原告聲明之拘束

    ，亦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又代位分割遺產之訴，係由原

    告以自己名義主張代位權，以保全債權為目的而行使債務人

    之遺產分割請求權，原告與被告之間實屬互蒙其利。是以，

    原告代位黃仁定提起本件分割遺產之訴雖有理由，惟關於訴

    訟費用之負擔，本院認以黃瑞球之全體繼承人各按其法定應

    繼分比例負擔，較屬公允；而原告之債務人黃仁定應分擔部

    分即由原告負擔之，爰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如主文第2項所

    示。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

    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筆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歐明秀　　　

附表一：

編號 土地標示 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29.01 公同共有1/12 2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188.98 公同共有1/12 3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34 公同共有1/12 4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43.77 公同共有1/12 5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103.25 公同共有1/12 6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130 公同共有1/12 7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354.05 公同共有1/12 8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17.24 公同共有10/80 9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331.39 公同共有10/80 10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1,718.01 公同共有10/80 11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45.47 公同共有1/12 12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重測前為苗栗段203-10地號） 6.73 公同共有1/72 13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重測前為苗栗段203-3地號） 12.72 公同共有1/72 

附表二：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備註 1 黃仁定 (被代位人) 1/2 1/2 由原告負擔 2 黃仁志 1/2 1/2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60號
原      告  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戴誠志
訴訟代理人  郭祐銘
被      告  黃仁志
被  代位人  黃仁定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代位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與被代位人黃仁定公同共有被繼承人黃瑞球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依附表二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二、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二所示訴訟費用負擔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請求分割遺產之訴，訴訟標的對於全體繼承人必須合一確定，屬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原應由同意分割之繼承人起訴，並以反對分割之其他繼承人全體為共同被告，當事人適格始無欠缺；惟債權人基於民法第242條規定，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自無再以被代位人（即債務人）為共同被告之餘地（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9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件原告以債權人之地位，代位其債務人黃仁定請求分割遺產，自無以被代位人黃仁定為共同被告之必要，先予敘明。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債務人即被代位人黃仁定積欠原告新臺幣（下同）653萬814元及利息未清償，原告已取得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院)101年度司執字第63453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債證)在案。又黃仁定之被繼承人黃瑞球於民國109年9月30日死亡，留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下稱系爭遺產），除被告與被代位人（下稱被告等2人）外之其餘繼承人均拋棄繼承，故系爭遺產由被告等2人共同繼承公同共有，應繼分比例如附表二所示。又系爭遺產未分割前，為被告等2人公同共有，而黃仁定迄未就系爭遺產與其他繼承人即被告達成分割協議，顯見黃仁定怠於行使分割系爭遺產之權利，致原告無法就其所得應繼分為執行受償，原告為保全債權，爰依民法第242條、第830條準用同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代位黃仁定提起本訴。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經查，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系爭債證、本票、系爭遺產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苗栗縣地籍異動索引、桃院110年1月22日桃院祥家悟109年度司繼字第2999號公告、家事事件（全部）公告查詢結果、黃瑞球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除戶部分）、戶籍謄本（現戶部分）、手抄戶籍謄本（見本院卷第55至61、113至211頁）在卷可參，並經本院職權調閱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110年苗地資字第20500號辦理繼承登記原案資料（見本院卷第69至78頁）在卷可按，而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規定，視同自認，堪信原告主張為真實。
　㈡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之名義，行使其權利，但專屬於債務人本身者，不在此限，民法第242條定有明文。此項代位權行使之範圍，就同法第243條但書規定旨趣推之，並不以保存行為為限，凡以權利之保存或實行為目的之一切審判上或審判外之行為，諸如假扣押、假處分、聲請強制執行、實行擔保權、催告、提起訴訟等，債權人皆得代位行使；若執行法院已就系爭房地之公同共有權利為查封，如債務人有怠於辦理遺產分割之情形，尚非不得由債權人代位提起分割遺產訴訟（最高法院69年台抗字第240號判決先例、99年度台抗字第392號裁定意旨、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4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7號法律問題研討結果參照）。又民法第242條所定代位權係債權人代行債務人之權利，代行者與被代行者之間，必須有債權債務關係之存在，而代位權之行使，須債權人如不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其債權即有不能受完全滿足清償之虞時，始得為之。倘債之標的與債務人之資力有關，如金錢之債，代位權之行使應以債務人陷於無資力或資力不足為要件（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157號、94年度台上字第30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黃仁定除積欠原告款項共計653萬814元及利息未清償外，其於113年、112年所得分別為1,538元、1,593元，名下除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投資價值10元、其繼承之系爭不動產潛在應有部分外，無其他財產，且迭經原告先後於101、104、108、111年聲請強制執行均無結果，有系爭債證及後附之繼續執行紀錄表（見本院卷第55至59頁）、黃仁定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112年度、113年度財產、所得資料（見本院卷密封袋）在卷為憑，足認黃仁定除系爭遺產潛在應有部分之外，確無資力可供清償，又系爭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黃仁定本得隨時依法訴請分割遺產以換價清償其對原告之債務，足徵黃仁定確有怠於行使其遺產分割之權利，原告為保全債權，代位黃仁定請求分割遺產，要屬有據。
　㈢次按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依共有人協定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30條第2項、第824條第1項及第2項亦分別定有明文。而裁判分割共有物，究依何種方式為適當，法院有自由裁量之權，並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事公平決之，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再按在公同共有遺產分割自由之原則下，民法第1164條規定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該條所稱之「得隨時請求分割」，依同法第829條及第830條第1項規定觀之，自應解為包含請求終止公同共有關係在內，俾繼承人之公同共有關係歸於消滅而成為分別共有，始不致與同法第829條所定之旨趣相左，庶不失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之立法本旨。換言之，終止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既應以分割方式為之，則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有關係，性質上自亦屬分割遺產方法之一（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609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法，係由被告等2人就系爭遺產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本院審酌系爭遺產之性質、經濟效用之維持、全體共有人利益及意願，認此種分割方式可避免因實物分配造成系爭遺產零碎細分，致影響不動產之使用效益，亦不損及被告等2人之利益。且被告等2人取得分別共有後，對於其等所分得之應有部分均得自由單獨處分、設定負擔，實較為有利，且已獲被告同意。故本院認為系爭遺產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屬適當公允之分割方法，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㈣綜上所述，原告代位黃仁定請求分割系爭遺產，並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查裁判分割遺產之形成訴訟，法院決定遺產分割之方法時，應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全體繼承人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受原告聲明之拘束，亦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又代位分割遺產之訴，係由原告以自己名義主張代位權，以保全債權為目的而行使債務人之遺產分割請求權，原告與被告之間實屬互蒙其利。是以，原告代位黃仁定提起本件分割遺產之訴雖有理由，惟關於訴訟費用之負擔，本院認以黃瑞球之全體繼承人各按其法定應繼分比例負擔，較屬公允；而原告之債務人黃仁定應分擔部分即由原告負擔之，爰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筆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歐明秀　　　
附表一：
		編號

		土地標示

		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29.01

		公同共有1/12



		2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188.98

		公同共有1/12



		3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34

		公同共有1/12



		4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43.77

		公同共有1/12



		5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103.25

		公同共有1/12



		6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130

		公同共有1/12



		7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354.05

		公同共有1/12



		8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17.24

		公同共有10/80



		9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331.39

		公同共有10/80



		10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1,718.01

		公同共有10/80



		11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45.47

		公同共有1/12



		12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重測前為苗栗段203-10地號）

		6.73

		公同共有1/72



		13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重測前為苗栗段203-3地號）

		12.72

		公同共有1/72







附表二：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備註



		1

		黃仁定
(被代位人)

		1/2

		1/2

		由原告負擔



		2

		黃仁志

		1/2

		1/2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60號

原      告  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戴誠志

訴訟代理人  郭祐銘

被      告  黃仁志

被  代位人  黃仁定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代位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與被代位人黃仁定公同共有被繼承人黃瑞球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依附表二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二、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二所示訴訟費用負擔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請求分割遺產之訴，訴訟標的對於全體繼承人必須合一確定，屬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原應由同意分割之繼承人起訴，並以反對分割之其他繼承人全體為共同被告，當事人適格始無欠缺；惟債權人基於民法第242條規定，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自無再以被代位人（即債務人）為共同被告之餘地（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9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件原告以債權人之地位，代位其債務人黃仁定請求分割遺產，自無以被代位人黃仁定為共同被告之必要，先予敘明。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債務人即被代位人黃仁定積欠原告新臺幣（下同）653萬814元及利息未清償，原告已取得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院)101年度司執字第63453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債證)在案。又黃仁定之被繼承人黃瑞球於民國109年9月30日死亡，留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下稱系爭遺產），除被告與被代位人（下稱被告等2人）外之其餘繼承人均拋棄繼承，故系爭遺產由被告等2人共同繼承公同共有，應繼分比例如附表二所示。又系爭遺產未分割前，為被告等2人公同共有，而黃仁定迄未就系爭遺產與其他繼承人即被告達成分割協議，顯見黃仁定怠於行使分割系爭遺產之權利，致原告無法就其所得應繼分為執行受償，原告為保全債權，爰依民法第242條、第830條準用同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代位黃仁定提起本訴。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經查，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系爭債證、本票、系爭遺產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苗栗縣地籍異動索引、桃院110年1月22日桃院祥家悟109年度司繼字第2999號公告、家事事件（全部）公告查詢結果、黃瑞球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除戶部分）、戶籍謄本（現戶部分）、手抄戶籍謄本（見本院卷第55至61、113至211頁）在卷可參，並經本院職權調閱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110年苗地資字第20500號辦理繼承登記原案資料（見本院卷第69至78頁）在卷可按，而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規定，視同自認，堪信原告主張為真實。

　㈡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之名義，行使其權利，但專屬於債務人本身者，不在此限，民法第242條定有明文。此項代位權行使之範圍，就同法第243條但書規定旨趣推之，並不以保存行為為限，凡以權利之保存或實行為目的之一切審判上或審判外之行為，諸如假扣押、假處分、聲請強制執行、實行擔保權、催告、提起訴訟等，債權人皆得代位行使；若執行法院已就系爭房地之公同共有權利為查封，如債務人有怠於辦理遺產分割之情形，尚非不得由債權人代位提起分割遺產訴訟（最高法院69年台抗字第240號判決先例、99年度台抗字第392號裁定意旨、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4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7號法律問題研討結果參照）。又民法第242條所定代位權係債權人代行債務人之權利，代行者與被代行者之間，必須有債權債務關係之存在，而代位權之行使，須債權人如不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其債權即有不能受完全滿足清償之虞時，始得為之。倘債之標的與債務人之資力有關，如金錢之債，代位權之行使應以債務人陷於無資力或資力不足為要件（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157號、94年度台上字第30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黃仁定除積欠原告款項共計653萬814元及利息未清償外，其於113年、112年所得分別為1,538元、1,593元，名下除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投資價值10元、其繼承之系爭不動產潛在應有部分外，無其他財產，且迭經原告先後於101、104、108、111年聲請強制執行均無結果，有系爭債證及後附之繼續執行紀錄表（見本院卷第55至59頁）、黃仁定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112年度、113年度財產、所得資料（見本院卷密封袋）在卷為憑，足認黃仁定除系爭遺產潛在應有部分之外，確無資力可供清償，又系爭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黃仁定本得隨時依法訴請分割遺產以換價清償其對原告之債務，足徵黃仁定確有怠於行使其遺產分割之權利，原告為保全債權，代位黃仁定請求分割遺產，要屬有據。

　㈢次按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依共有人協定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30條第2項、第824條第1項及第2項亦分別定有明文。而裁判分割共有物，究依何種方式為適當，法院有自由裁量之權，並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事公平決之，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再按在公同共有遺產分割自由之原則下，民法第1164條規定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該條所稱之「得隨時請求分割」，依同法第829條及第830條第1項規定觀之，自應解為包含請求終止公同共有關係在內，俾繼承人之公同共有關係歸於消滅而成為分別共有，始不致與同法第829條所定之旨趣相左，庶不失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之立法本旨。換言之，終止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既應以分割方式為之，則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有關係，性質上自亦屬分割遺產方法之一（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609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法，係由被告等2人就系爭遺產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本院審酌系爭遺產之性質、經濟效用之維持、全體共有人利益及意願，認此種分割方式可避免因實物分配造成系爭遺產零碎細分，致影響不動產之使用效益，亦不損及被告等2人之利益。且被告等2人取得分別共有後，對於其等所分得之應有部分均得自由單獨處分、設定負擔，實較為有利，且已獲被告同意。故本院認為系爭遺產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屬適當公允之分割方法，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㈣綜上所述，原告代位黃仁定請求分割系爭遺產，並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查裁判分割遺產之形成訴訟，法院決定遺產分割之方法時，應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全體繼承人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受原告聲明之拘束，亦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又代位分割遺產之訴，係由原告以自己名義主張代位權，以保全債權為目的而行使債務人之遺產分割請求權，原告與被告之間實屬互蒙其利。是以，原告代位黃仁定提起本件分割遺產之訴雖有理由，惟關於訴訟費用之負擔，本院認以黃瑞球之全體繼承人各按其法定應繼分比例負擔，較屬公允；而原告之債務人黃仁定應分擔部分即由原告負擔之，爰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筆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歐明秀　　　

附表一：

編號 土地標示 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29.01 公同共有1/12 2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188.98 公同共有1/12 3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34 公同共有1/12 4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43.77 公同共有1/12 5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103.25 公同共有1/12 6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130 公同共有1/12 7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354.05 公同共有1/12 8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17.24 公同共有10/80 9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331.39 公同共有10/80 10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1,718.01 公同共有10/80 11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 45.47 公同共有1/12 12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重測前為苗栗段203-10地號） 6.73 公同共有1/72 13 苗栗縣○○市○○段000地號（重測前為苗栗段203-3地號） 12.72 公同共有1/72 

附表二：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備註 1 黃仁定 (被代位人) 1/2 1/2 由原告負擔 2 黃仁志 1/2 1/2  

 



